
   

新 北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判 斷 書 

101購申 11050號 

申訴廠商：○○股份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處 

 

上開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成子寮 103線替代道路委託設計

監造及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務」採購事件，於 101年 9月 6日○○

字第○○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下稱本府申訴會)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2年 5月 20日第 22次

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緣申訴廠商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成子寮 103線替代道路委託

設計監造及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務」採購案，申訴廠商認招標機關

本件為辦理重複標的之採購，有不公平競爭之虞，向招標機關提出

異議，然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申訴廠商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

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一、「成子寮 103 線替代道路委託設計監造及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

務」勞務採購案招標機關 101年 9月 6日○○字第○○號函異

議處理結果撤銷。 

二、本案應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

第 2 款處理，並符該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經機關同



   

意者」之規定。 

三、審議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 

事實及理由 

緣招標機關為辦理「成子寮 103 線替代道路委託設計監造及

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務」乃於 101 年 7 月 26 日辦理「成子寮 103

線替代道路委託設計監造及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務」之採購案之公

告，於 101年 8月 21日 9時 30分截止投標，101年 8月 21日 9時

40分開標，惟由於招標機關辦理本案招標之審標(包括評選)，有違

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 項規定，於招標須知已

公告「原規劃設計公司機關不同意其參與投標」之公開資訊，審標

時卻予通融，似有為原廠商護航之情形，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審

標之行為，乃依法向招標機關提出審標異議，惟遭招標機關以洽辦

機關該府○○局 101 年 8 月 28 日○○字第○○號函將異議處理結

果駁回，申訴廠商對此誠難甘服，爰依於法定期間向鈞會提出申

訴，以維權益。 

一、 招標機關之招標須知公告，對有違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廠商，已「不同意」其參加投標。本案

有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之第 8 條投標之其他規定，第(2)

款第 4目及第(3)款」，有利益衝突及不公平競爭之虞，故機關

對參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不同意」其參加投標，已有明文規

定。 

理由一： 

本標案分二路段：103線替代道路長 812公尺，匝道 ”A” 長

586公尺，共長 1,398公尺；全路段位址、線形僅替代道路末

段 200公尺有局部改線，故原規劃設計公司僅須局部修改原設

計圖 15％(200/1398)，即能再利用於本標工程，而成本至少

可節省設計費 85％以上 (23,509,928 元× 55％× 85％＝

10,990,890元)，加上本工程全線已有鑽探資料，又可再節省



   

成本 105 萬 3,780 元，合計達 1,204 萬 4,670 元(註：僅須作

局部契約變更)，即可節省公帑達 1,200 萬元之譜，故對其他

廠商而言「原廠商有利益衝突及無不公平競爭之虞」，申訴廠

商及敝中小企業實難甘服。 

理由二： 

依 101年 9月 6日○○處 101年 9月 6日○○字第○○號函，

以洽辦機關○○局 101 年 8 月 28 日○○字第○○號函答覆內

容疑義如下： 

1.原設計方案於觀音溪以北處係採「河川區內落墩」方式設

計，考量防洪因素，觀音坑溪以北道路開闢將以路堤共構方式

進行設計，故原設計方案已不符合本案所需。 

然此係因淡水河左岸河川治理計畫線未定原因，橋樑仍保留

240m，故非該函所述觀音坑溪以北路段，全部改為路堤共構方

式，乃為配合減少工程造價，因路線位置 85％相同，故原設

計僅須作局部修改即可，對原廠商則有極大競爭優勢，而對其

他投標廠商則有極大利益衝突(須增加人力成本)，○○局本應

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以原採購之後續更換及擴充作

契約變更，以節省公帑。 

2.申訴廠商於簡報時即提出原廠商因路線無太大變更，故原鑽

探資料可充分利用於本設計，貴府不須再浪費公帑於無謂之鑽

探作業費用，○○局回函亦同意申訴廠商之建議。 

3.另成蘆橋匝道 ”A” 之設計已全部完成，○○局上函提出

有原設計圖 S-352~S-362供參，既原廠商可設計出匝道 ”A” 

橋結構(原準備發包)，表示原設計公司已擁有交通部公路總局

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相關資料，才可作出此設計成果，此即符

合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8條第 2款第 4目「因履行機關契

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

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局上函答覆擬「決標



   

後再提供」，即彰顯對該廠商之袒護包容，惟與法不合。 

理由三： 

再言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8 條第(2)款第 4 目，因該廠商

履行貴機關同樣之標的物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

之資訊，如：成蘆橋拓寬基礎位於淡水河水面下採用之工法與

是否已施做完成，在在影響評審委員決定，其他廠商僅能就現

地目視而無法得知此資訊，則原廠商使用該原規劃設計等資

訊，則有利於該廠商之得標，再再均有不公平競爭之現實。 

二、 招標機關審標(含評選)，實有違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

須符合「經機關同意者」之但書規定。 

上開條文第 2項規定，提供規劃、設計服務或代擬招標文件之

廠商「於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經機關同意者」，

得例外參與後階段之採購，故原廠商經招標機關事先審定符合

第 2項條件者，尚非不得參與後階段之勞務採購。但本諸例外

從嚴之法理，招標機關在同意規劃、設計之原廠商參與後階段

之採購時，定當以確能證明該廠商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

之虞為必要，否則不免會遭受其他投標廠商質疑。故請招標機

關提出○○公司申請許可「參與投標」之正式書面同意函，以

自清貴招標機關採購「公平、公正、公開」之證明。 

三、 招標機關有前揭本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38

條第 2項，之違法事實。 

即屬該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及第 2款「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含招標文件之規定」之行為，本

件原規劃設計廠商即應依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處置，亦即：1.

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 2.於開標後發現者，

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四、 綜上，本件招標機關辦理採購招標，其過程及結果，有違

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8 條第(3)款之規定「機關不同意」



   

之但書，均難謂合法，招標機關之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

自應予以撤銷，懇請貴會賜審議判斷如聲明，以維申訴廠

商之權益，無任感禱。 

□101年 9月 28日申訴廠商補充理由意旨 

請求 

一、本標案評選○○股份有限公司為準優勝廠商，不符本案投

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8 條第 3 款規定，應取消第一優勝

廠商，且應依第 13 條議價其他須知第(1)款規定，有次優

勝廠商者，則依序由第 2 優勝廠商遞補。 

二、審議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申訴廠商於 101 年 9 月 6 日收到招標機關異議駁回函，限

於 15 日內提出申訴，應於 9 月 21 日前提出，然因洽辦機

關○○局之公開評選會議記錄於 9 月 21 日下午送達，得知

申訴廠商為及格廠商且序位為次優勝廠商，依投標須知規

定，第一優勝廠商資格不符招標文件規定，應取消資格，

由次優勝廠商遞補。 

二、本案於評選會議之程序九，已向工作小組提出異議，惟工作小

組向審議委員說明並無違投標須知規定，仍進行評選，殊不知

編撰之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8 條第(3)款已明文規定「本

機關不同意下列事項：參與前階段規劃或設計服務作業之廠

商」，已明顯與該規定抵觸，且該廠商投標前既未向該機關去

函澄清「可否參加投標」，而該洽辦機關亦未諳本法施行細則

第 38條第 2項之法令規定「經機關同意者」，須先行書面同意

函，方具效力，僅承辦單位自行循行政程序內簽同意，則有違

法之虞。 

□101年 10月 8日申訴廠商補充理由意旨 

本招標案與原規劃、設計案差異比較表詳如附表。 



   

□101年 12月 12日申訴廠商補充理由意旨 

一、 本案與原設計有延續關聯性，招標機關所述顯不足採： 

依招標機關「技術服務邀標書」第 9 條資訊公開：提供資

料有(1)「100~103 年新北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路網

規劃：103 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匝道工程」、(2)「五

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

估」、(3)「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細部

設計報告」、(4)「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

託基本設計：地質鑽探及試驗工作報告書」及(5)「成子寮

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細部設計：地質鑽探及試驗

工作報告書」。 

二、 惟招標機關卻將其中重要資訊(2)「五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估」故意遺漏，以圖切

割與前階段工作之延續關聯性，曲解為兩件不同之個案，

殊不知其書圖內容為相互抄襲而來。 

三、 本採購案路線圖與○○○顧問公司細部設計圖相同，招標

機關所述並非事實： 

本採購案長度共 1,398 公尺，若以平面圖區分共可分為 2

張，第 1 張圖匝道”A”完全與○○公司細部設計圖相同，

第 2 張 103 線替代道路平面西移 10 公尺(註：原路權 20

公尺)，故原路線仍可採用，僅後段銜接成泰路 4 段，改線

200 公尺左右，估計原設計 50%以上之書圖，仍可用於本招

標案。 

四、 本採購案為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及第 39 條除外情

形，且招標機關已於投標須知第 8 條之第(3)款但書敘明不

同意由原設計規劃公司為得標廠商，○○公司自應變更為

不合格標。 

□102年 1月 10日申訴廠商補充理由意旨 



   

一、 本採購案為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及第 39 條除外情

形，且招標機關已於投標須知第 8 條之第(3)款但書敘明不

同意由原設計規劃公司為得標廠商，○○公司自應變更為

不合格標，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自應予以撤銷： 

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4 月 13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24770 號函、92 年 6 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37740

號函、88年 10月 18日工程企字第 8812951號函釋示，及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89 年度訴字第 2246 號)：「…除具有

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及第 39 條規定之情形外，該

廠商之投標即產生利益衝突及不公平之競爭」，○○公司先

前所製作書圖，即為本案招標之主要內容，尚且招標機關

於招標須知第 8 條第(3)款揭示「本機關不同意」其參加，

卻以申訴人提出之疑義「逾時」，逕以與本採購「無涉」搪

塞作為抗辯，顯不符合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至明。 

次本採購案招標須知貳、一般條款之第八條、投標之其他

規定第(三)款、本機關「不同意」下列事項：「無利益衝突

及不公平競爭之虞…且經本機關認為參與前階段作業之廠

商無競爭優勢者。」查系爭招標須知為招標機關擬定之「定

型化範本」，如招標須知條文內容與招標機關主觀意思不同

時，此項不利益乃機關承辦人擬定之文字不周延所致，斷

不能以「無涉」及「誤植」搪塞，且應由招標機關承擔不

利益之結果，自不得轉嫁由申訴廠商承擔。 

二、 次本採購案與前階段之規劃、設計案，工程位址、路線皆

相同，僅工程規模縮減----取其中之南段標工程範圍之 103

線，作為採購標的，原規劃、設計圖說案僅須作局部變更

設計，即可達本採購案需求之功能性，招標機關將本採購

案切割為全新之個案，而排除本法第 38 條第 2 項「且經機

關同意者」條文之適用，於法不合。 



   

政府公共工程採購案自可行性評估至工程建設計畫執行期

程，短期者 3~5 年，長期者長達 10 年以上，建設計畫政策

之推動有延續關聯性，不因首長之更動，作為區隔為各自

獨立之個案，故「成子寮 103 線替代道路委託設計監造及

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務」有參與前階段技術服務之廠商。  

本採購案既經採購機關將前階段之規劃、設計、效益評估

報告列為招標參考文件，顯然前階段規劃設計與後階段規

劃設計有其關聯性，故○○、○○及○○3 家公司均不可

參與後階段之投標。除非經「招標機關同意」，否則不得參

與後階段之服務，除立法機關「修法」外，行政機關不得

擅自核可同意。 

三、 第本採購案原規劃、設計成果均有公開，符合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自不得排除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及第 39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公司自為不合格標： 

本案招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18 條其他，規定如下： 

本採購案適用本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本須知未

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本採購案適用本法之情形，係無例外情形。 

由上觀之，本採購案仍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及

第 39 條第 1 項之適用情形，本案並無例外。 

四、 招標機關於本採購案不採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投

標須知範本」(101.4.11 版)第 76 條訂定格式，招標機關

竟以「誤植」卸責： 

招標機關於第 2 次預審會議記錄強調 3 點：(101.12.17 北

府購訴字第 1013199422 號函) 

1.河中落墩改為路堤共構 

2.斷面更新、匝道縮小、路寬縮減 

3.公共橋樑結構有改變 



   

而以此自認為「根本就是截然不同設計的標案」，因新採購    

案招標機關已承認原路廊不可能改變，而僅是縮小工程規

模，即路寬減半，採用之設計參數雖有不同，然其建設計

畫之雛型，為沿用前階段之細部設計成果圖說(註：經套繪

結果兩者雷同)，俗云「萬變不離其宗」，其設計之初始構

想全源自○○公司之前階段作業成果，招標機關欲切割為

不同之來源甚為困難，而忽略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例外

之規定，故招標機關未「依法行政」，難謂合法。 

五、 本案與原設計有延續關聯性，招標機關所述顯不足採： 

依招標機關「技術服務邀標書」第 9 條資訊公開：提供資

料有(1)「100~103 年新北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路網

規劃：103 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匝道工程」、(2)「五

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

估」、(3)「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細部

設計報告」、(4)「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

託基本設計：地質鑽探及試驗工作報告書」及(5)「成子寮

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細部設計：地質鑽探及試驗

工作報告書」。 

惟招標機關卻將其中重要資訊(2)「五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估」故意遺漏，以圖切

割與前階段工作之延續關聯性，曲解為兩件不同之個案，

殊不知其書圖內容為相互抄襲而來，其關聯性流程及內

涵。時序如下： 

1.交通規劃報告(○○工程顧問公司，92 年 2 月) 

2.基本設計(○○公司，93 年 11 月) 

3.細部設計(○○公司，97 年 12 月) 

4.本案後續效益評估報告(○○公司，99 年 12 月) 

5.新北市生活圈路網規劃(即邀標書)(○○公司，100 年 12



   

月) 

6.本採購招標(101 年 8 月)。 

六、 本案書圖內容有極大部分採用○○公司原設計內容： 

依申證九標準斷面及平縱面圖，本採購案書圖初始來源為： 

首由○○公司(依交通規劃報告作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書圖)

編製。 

再由○○公司作後續效益評估(替代道路沿用前案之細部

設計圖建議 2 種方案)。 

次由○○公司作定案路線規劃(全部抄襲前案評估報告之

第 2 方案)。 

最後本採購案書圖(沿用○○公司原細部設計第 2 次修

正，97 年 12 月)之南段工程範圍書圖，作局部修正。



   

本招標案與原規劃、設計案差異比較表 

採購邀標資料 編製者 可再參考利用資料 差異點比較及說明 
投標須知 

或採購法 

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規劃

工作 

○○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92年 2月) 

 北段標工程不做，僅作南

段標範圍。 

 

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

委託基本設計 

(未提供參考資料) 

○○工程顧

問股份 

有限公司

(93年 11

月) 

原設計含二標： 

北段標範圍 

南段標範圍 

本次減縮南段標路寬及取

消北段標--非本工程 

僅作南段標 

1398.28m----本工程 

依本法施

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經機

關 同 意

者 」 但

書，否則

有利益衝

突及不公

平競爭之

虞 

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

委託細部設計圖 

(第 2次修正版) 

○○工程顧

問股份 

有限公司 

(97年

11~12月) 

F、道路工程 

●主線平、縱面圖 

圖 F-16、F-17、

F-18 

●標準斷面圖 F-11 

●匝道平、縱面圖 

圖 F-25 

●標準斷面圖 F-14 

 

中心線維持，路寬縮減為

10公尺，可採用。 

 

同上，可採用。 

完全相同可採用。 

 

完全相同可採用。 

S、結構、橋樑工程 

●主線高架橋： 

詳圖 S-001、S-002、

S-003、S-004、

S-005、S-006 

詳圖 S-014~S-046 

●匝道”A”部份： 

詳圖 S-010、S-011 

詳圖 F-14、 

詳圖 S-150～S-181 

詳圖 S-352～S-372 

 

路寬縮為 10M，中心線維

持，僅末端改線 200公

尺，餘 612.38公尺全相

同，原設計可採用。 

此部份之詳圖可利用。 

匝道位置，線形全不變，路

寬變更改為5.5公尺。 

原路寬 6.5～7.5公尺。 

上構鋼構全可採用。 

下構基礎、橋墩全可採用。 

五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線道交通改善

工程後續推動效益

評估 

○○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99年 12

月) 

依原細部設計路段

取消北段標工程範

圍，僅作南段標範圍

評估。 

原設計南段標工程範圍，

由原設計之路寬 W=20M，

減縮為 W=10M 

，交通重作效益評估。 

依投標須

知貳、一

般條款之

第 8 條投

標之其他

規定：第

(2)款第 4

目及第(3)

款，本機關

已不同意

原規劃、

設計公司

參加 

100~103 年新北市

生活圈道路系統建

設計畫路網規劃；

103 縣道替代道路

及銜接成蘆橋匝道

工程 

○○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100年 12

月) 

本工程範圍示意圖： 

圖 4.1替代道路平縱

面圖(9-26) 

圖 4.2替代道路橫斷

面圖(9-26) 

圖 4.3新建匝道平縱

面圖(9-27) 

與設計圖 F-17，F-18位置

雷同，路線採西側 10M寬

及末段 200公尺改變線

形。 

與設計圖斷面、型式雷

同，僅橋位於西側。 

與設計圖 F-16，F-17完全

相同，可直接採用。 



   

七、 本採購案路線圖與○○公司細部設計圖相同，招標機關所

述並非事實： 

本採購案長度共 1,398 公尺，若以平面圖區分共可分為兩

張，第 1 張圖匝道”A”完全與○○公司細部設計圖相同，

第 2 張 103 線替代道路平面西移 10 公尺(註：原路權 20

公尺)，故原路線仍可採用，僅後段銜接成泰路四段，改線

200 公尺左右，估計原設計 50%以上之書圖，仍可用於本招

標案。 

 

招標機關陳述意見 

事實  

一、 本系爭採購係新北市政府○○局(以下簡稱洽辦機關)依本法

第 40 條規定洽請○○處(以下簡稱招標機關)辦理之採購案，

其採購金額新臺幣 2,516萬 3,708元，屬巨額之勞務採購，依

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採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準用最有

利標方式辦理，詳「『成子寮 103 線替代道路』委託設計監造

及都市計畫變更技術服務」投標須知。 

二、 查系爭採購於 101年 8月 21上午 9時 40分開標，招標機關依

招標文件規定審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訴

廠商)及○○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投標文件，結果：2

投標廠商皆符合規定，皆得參加後續評選作業。招標機關於審

標結束後，以「新北市政府採購處資格審查結果通知書」通知

2廠商其招標文件皆符規定，及評選會議相關資訊。 

三、 申訴廠商不服上開審查結果，經於 101 年 8 月 22 日向招標機

關提出異議，招標機關 101 年 9 月 6 日○○字第 1013057259

號函予以駁回，申訴廠商對處理結果不服，於 101 年 9 月 20

日向  貴會提出申訴。 

    理由 



   

一、 系爭採購案非屬本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第 38 條

第 1項第 1款「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

計結果辦理之採購」規定之採購案： 

(一) 依據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於招標

文件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

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

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依本條所揭示，

前階段提供規劃之廠商尚不得參與後階段依該規劃結果辦理

之採購；前階段提供設計服務之廠商，尚不得參與後階段依該

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範

者，乃係具有前階段及後階段先後及主從關係之採購案。 

(二) 查，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申訴廠商於申訴

補充理由書（二）附表「本招標案與原規劃、設計案差異比較

表」，所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及○○公司（即系爭採購案另一投標廠商），三者之中，前

階段提供規劃之廠商，實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而後階段即「依該規劃結果辦理之採購」，

實則係指民國 93 年由○○公司所得標之「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本設計」採購案，該基本設計採購案

經後續擴充，業於 97年完成細部設計報告。 

(三) 系爭採購案非依原設計案設計成果辦理之採購，而係基於不同

需求所辦理之不同採購案，其設計標的與前述「依該規劃結果

辦理之採購」之「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

本設計」採購案之設計成果已殊屬有別，非申訴廠商於申訴申

請書理由（1）所稱全路段位址、線形僅替代道路末段 200 公

尺有局部改線云云，謹就系爭採購內涵所包括之二路段（103

線替代道路、成蘆大橋新增匝道 A）及觀音坑溪橋梁，分述說

明如下： 



   

1. 103線替代道路： 

(1) ○○公司前執行之設計案，業於 97 年設計完成，該

設計方案採全線橋梁設計佈設雙向各兩車道，於觀音

坑溪以北處係採全線高架橋型式及「河川區內落墩」

方式設計。 

(2) 惟，河川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以下簡

稱第十河川局)表示不同意於河道中落墩，故經洽辦

機關與第十河川局研商協調後，考量防洪因素，系爭

採購案全線道路平面線型須配合治理計畫新訂堤肩

線調整，修正為 10 公尺寬雙向各一車道設計，部分

觀音坑溪以北路段將以「路堤共構」方式設計，故路

線縱坡亦因採用與防洪牆共構之路堤結構而改變，且

系爭採購案新增後段銜接獅子頭路段需求，亦須依該

需求更改橋梁線型及縱坡，道路平面線型及路線縱坡

皆已大幅改變。且 97年設計成果並無考量台 64線快

速道路橋墩位置及南北向平面道路之開闢與通車等

因素，系爭採購案爰須再將台 64 線快速道路納入考

量，針對鄰近地區路網重新檢討及重新調整整體路網

規劃。 

(3) 另，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及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業分

別於 98 年 12 月及 6 月重新修訂，故亦須依 98 年修

訂後之規範重新檢核成蘆大橋既有橋墩及基礎之承

載力與進行補強設計。 

2. 成蘆大橋新增匝道 A： 

該匝道 A係由成蘆大橋銜接疏左一路，97年設計成果

之匝道 A橋寬為 6.5公尺，後因前述 103線替代道路

部分觀音坑溪以北路段將以與防洪牆共構之「路堤共

構」方式設計，故匝道 A 之平面線型及縱坡將與 97



   

年設計成果不同，匝道 A 之橋梁線型及寬度檢討縮

小、跨徑調整、及橋墩位置已截然不同，皆須重新檢

討佈設及重新設計。 

3. 觀音坑溪橋梁： 

有關跨越觀音坑溪橋梁橋寬，97年設計成果係為 23.5

公尺至 19.8 公尺，後因水利局於觀音坑溪施作堤防

加高工程，以改善該地區排水防洪問題，及將以路堤

共構方式設計，故系爭採購案須重新以 10 公尺寬設

計，且必須考量容納疏左一路北向車道匯入觀音坑溪

橋之情形，是以觀音坑橋必須重新設計（詳見招標文

件公開資料之設計圖說 S-001、S-002及 F-07各圖）。 

4. 綜上所述，因路堤共構及河中不落墩等原因，造成因

設計需求條件不同，97年之設計成果因不符合洽辦機

關所需而無法使用，致洽辦機關須辦理系爭採購案招

標作業，並非如申訴廠商於異議函所稱辦理重複標的

之採購案。且申訴廠商未綜觀「車道佈設不同」、「道

路平面線型須配合治理計畫調整」、「部分道路設計由

『河川區內落墩』方式改為『路堤共構』方式設計」、

「橋墩位置改變」、「路線縱坡因與防洪牆共構之路堤

結構而改變」、「新增後段銜接獅子頭路段」、「台 64

線通車因素」、「鄰近地區路網須重新納入檢討及規

劃」、「須依法重新檢核成蘆大橋橋墩及基礎承載力」、

「因路堤共構方式設計致影響觀音坑溪橋之設計」等

諸多因素，逕率以「全路段位址、線形僅替代道路末

段 200 公尺有局部改線」等理由，主張「故原規劃設

計公司僅須局部修改原設計圖 15%（200/1398）」一

節，諒係誤解，亦與事實不符。 

(四) 因系爭採購案與「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



   

本設計」採購案為各自獨立之 2案，非屬具有前階段及後階段

先後及主從關係之採購案，故系爭採購案非屬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情形。且，就系爭採購案而言，僅原設計

案（此為「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本設計」

案）之前階段提供規劃之廠商（此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尚不得參與原設計案之後階段

依該規劃結果辦理之採購，此部分，與「○○公司」無涉；另

原設計案之前階段提供設計服務之廠商（此為○○公司），尚

不得參與原設計案之後階段依該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而本系

爭案並非依該原設計案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併予指明。 

二、 系爭採購案無違反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因履行

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

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之規定： 

(一) 依法令，政府相關資訊得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 

1.按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1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  

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

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2.本法第 6條第 1項：「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同條第 2 項：「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

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

定。」； 

3.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 條：「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

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

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

法。」、同法第 3條：「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

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

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



   

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同法第

5條「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定

有明文。 

(二) ○○公司無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

密之資訊，詳細說明如下： 

1.交通部公路總局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相關資料非洽辦機關

提供之資訊：申訴廠商聲稱洽辦機關所提供之「交通部公路總

局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相關資料」使○○公司可設計出蘆橋匝

道 A，惟，依洽辦機關 101年 8月 28日北工規字第 1012415514

號函說明四「…另本局並無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相關資料，將

待本採購案決標後，請相關單位提供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等資

料給得標廠商納入設計考量」，故洽辦機關並無成蘆大橋竣工

書圖相關資料，並業載明於異議處理函說明二（三）。異議處

理函說明二（三）「…將待本採購案決標後，請相關單位提供

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等資料給得標廠商納入設計考量」，係意

指俟系爭採購案決標後，若得標廠商有需要原成蘆大橋竣工書

圖等資料，將協助取得之意。惟，申訴廠商於申訴申請書理由

二－3 稱「…擬『決標後再提供』，即彰顯對該廠商之袒護包

容…」，因洽辦機關既無上述資料，亦承諾將來會協助取得該

資料提供得標廠商使用，何來袒護包容之說? 

2.交通部公路總局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相關資料非屬無法知

悉或應秘密之資訊：原成蘆大橋竣工書圖相關資料係符合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 3條所稱之政府資訊，經電洽交通部公路總局瞭

解，廠商可申請取得，故該資料並非無法知悉之資訊。又，該

資料既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廠商確可申請取得，可見該資料

並非應秘密之資訊，再者，倘若廠商知曉有此資訊之存在，則

類此資訊即無「應秘密」之可能性。 

3.本於採購法第 6 條平等原則及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招



   

標，公開全部 97 年設計成果之設計圖及設計報告：依據採購

法第 6條第 1項「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

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同條第

2項「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

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規

定，洽辦機關基於平等原則，公開全部 97 年設計成果資料，

而非基於○○公司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

或應秘密之資訊。其中有關成蘆大橋 P8~P3 各橋墩及基礎之竣

工情形，已充分反應於 97 年設計成果之匝道 A 相關設計圖內

（參見招標文件公開資料之設計圖說 S-352 至 S-362 各圖），

其包含現有成蘆大橋橋墩基礎尺寸、基椿數量長度，是以廠商

已可據上述資料進行後續設計，上述資料並公開於系爭採購案

「投標須知」壹、重要條款、二十一、招標文件清單（十三）

電子檔案中，及政府電子採購網內。而成蘆大橋拓寬基礎採用

之工法與是否已施作完成部分，申訴廠商於申訴申請書理由三

稱「…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如：成蘆橋拓寬基

礎位於淡水河水面下採用之工法與是否已施作完成…」，該資

訊實則公開於 97 年設計成果之設計圖及設計報告，故無因履

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 

4.綜上，系爭採購案無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因履

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

商…。」之情形，故「○○公司」即無不得參與投標、作為決

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情形。 

三、 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公司」並無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款所定應不予開標或決標之情形： 

(一) 程序面： 

1.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

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以下合稱法令），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

提出異議：三、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機關

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十日。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

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十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

之次日起十五日。」及施行細則第 105條「異議逾越法定期間

者，應不予受理，並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定有明文。 

2.申訴廠商異議函（101年 8月 22日中升(101)設字第 156號

函）就「本案有利益衝突及不公平競爭之虞，故參與前階段作

業之廠商不得參加投標」提出異議，業經 101年 9月 6日○○

字第 1013057259號函予以駁回。 

3.申訴廠商卻於申訴申請書提出聲明二「本案應依政府採購法

第 50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處理，並符該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2 項『經機關同意者』之規定。」，該聲明係前揭異議函

所無之內容。 

4.依據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施行細則第 105 條，申訴

廠商未於異議函提出之內容，已超過異議之範圍，廠商於申訴

時提出，應視為已逾法定期間，故應不予受理。 

(二) 實體面： 

退萬步言，即使廠商就本爭點無程序問題（假設語），其實體

上按上開之陳述，因本系爭採購案「○○公司」無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不得參加投標之情形，自無系爭採購案「投標須

知」貳、一般條款、八（三）之規定之適用，亦非申訴廠商於

申訴申請書事實概述一所稱「招標機關之招標須知公告…已

『不同意』其(○○公司)參加投標。」之情形，故與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二、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無涉。 



   

四、 綜上，申訴廠商僅依其所提「招標機關之招標須知公告…已『不

同意』其參加投標。」，即斷定系爭採購案「有利益衝突及不

公平競爭之虞」，未詳加探究系爭採購案並無「施行細則第 38

條」及「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之情形。

洽辦機關本於採購法揭櫫「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及「維

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之精神，公開 97 年設計成果等相關資料，且招標機

關依招標文件規定處斷並無違誤，尚請  貴會明鑑。 

□102年 1月 15日補充陳述意見意旨 

一、系爭採購案並非依洽辦機關先前委託「○○公司」辦理他案設

計結果辦理之採購，概略說明如下： 

1.洽辦機關—新北市政府○○局雖曾分別於 93年 11月(決標)

及 97 年 11 月間委託○○公司（本文簡稱「○○公司」）辦理

「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本設計」及「成

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細部設計」，惟該 97年

細部設計成果遭遇「河中落墩」等相關問題。 

2.洽辦機關復於 99年間委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公司」）辦理「五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

改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估」（以下簡稱「效益評估」），其 99

年 12 月之定稿報告之結果，確認「○○公司」先前所完成之

97年細部設計成果不可行。 

3.另前開該「效益評估」定稿報告所提之建議替代路線方案，

復遭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以下簡稱十河局）因河川區域

內不能平行落墩及不宜施作而歉難同意。直至 100 年 9 月 16

日十河局始確認「路堤共構」原則可行。 

4.洽辦機關依「路堤共構」原則另委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辦理「100~103 年新北市生活圈

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路網規劃—103 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



   

匝道工程」。「○○公司」並於 100年 12月完成規劃。 

5.是以，系爭採購案係以「○○公司」於 100 年 12 月完成規

劃成果，並以「路堤共構」方式辦理之採購案。爰，系爭採購

案並非依洽辦機關先前委託「○○公司」辦理他案設計結果辦

理之採購，合先敘明。 

二、有關申訴廠商於申訴補充理由書(三)理由一所稱「…惟招標機

關卻將其中重要資訊（2）『五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

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估』故意遺漏…」云云，經查該「原設

計案」及「系爭採購案」關係圖(該文件係於 101 年 11 月 26

日第 1 次預審會議時當場所提出之補充資料)主要著重在陳述

「○○公司」與「97年細部設計案」及「系爭採購案」2者之

間之關係。而「效益評估」雖與「97年細部設計案」及「系爭

採購案」2 者有關係，但非該圖主要呈現之目的，故先前未將

其列入；非刻意遺漏。謹再詳細說明各顧問公司與原方案(指

自 92 年 2 月至 99 年 12 月所辦理之方案)及新方案(指自 100

年 9月至系爭採購案)之關係，其補充陳述如下： 

97年細部設計案部分： 

1.洽辦機關前委託「○○公司」於 92 年 2 月完成「成子寮地

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規劃工作」，再由「○○公司」於 94年

6月完成「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本設計」

及 97年 11月完成「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

細部設計」。 

2.惟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 7 月不同意「○○公司」所執行之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以檢討河川區域線（請見經濟部水利署 98年 7

月 30日經水勘字第 09832001140號函），故洽辦機關遂委由「○

○公司」於 99年 4月進行「效益評估」，並於 99年 12月完成

定稿報告。 

3.依據該「效益評估」定稿報告，已明確指出 97 年細部設計



   

成果不適用，是以「效益評估」定稿報告之結果確認「○○公

司」所完成之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並不可行，其相關內容節錄

如下： 

(1)定稿報告 6.1.3 節第 3 點：原規劃建議方案中主線高架橋

部分，涉及平行河道落墩問題，水利署認為不宜施作。 

(2)定稿報告 7.1 節第 2 點：原縣道 103 線之改善計劃已完成

細部設計作業，但因經費龐大、主線橋梁落墩河道及北段拆遷

抗爭等問題仍然存在，推動上十分困難。 

(3)定稿報告 7.2 節第 1 點：在目前行政院積極推動淡江大橋

興建計劃下，原縣道 103線改善拓寬工程計畫迫切性降低且經

濟效益可行性小，建議暫予終止推動，後續觀察其交通變化情

形，屆時若有需求再行檢討評估。 

(4)定稿報告之附錄二、期末審查會議紀錄（99.9.2），經濟部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再重申，河川區域內『不能平行落墩』」。 

(5)定稿報告之附錄三、第 2次期末審查會議紀錄（99.10.22），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管理課：「簡報 P11 頁主線高架橋樑

落墩於河道部份涉及河川區域內平行『河道落墩』問題，因考

量淡水河通洪斷面及『恐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依水利

署在 98年函復意見不宜施作辦理本局『歉難同意』」。 

4.另「效益評估」定稿報告中有關施作「臨時運輸路」之構想，

為「○○公司」提出。其報告所建議之 2種替代道路方案，皆

因「橋梁將於河川區域線內平行落墩」之因素，故於 99 年 9

月 2 日期末審查會議及 99 年 10 月 22 日第 2 次期末審查會議

時，遭十河局回應「歉難同意」。 

5.是以，「效益評估」定稿報告第 7.2 節第 3 點建議「臨時運

輸路之施作仍有用地取得及水利環境之相關問題，必須進ㄧ步

研究，建議後續進行工程研究與規劃作業。另如果疏左堤防定

案後，亦可將與堤防共構可能性考慮在內，建議應作統一及整



   

體性之規劃」。 

6.綜上，因「○○公司」99 年 12 月之「效益評估」定稿報告

之結果確認「○○公司」所完成之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並不可

行，且該定稿報告建議考量「堤防共構」之可能性，並建議後

續應作統一及整體性之規劃，故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已無法沿

用，洽辦機關爰辦理本次招標作業。 

系爭採購案部分： 

1.十河局於 100 年 9 月 16 日召開研商「淡水河左岸獅子頭河

段防洪高保護工程堤防位置及路堤共構事宜」會議，會議中確

認「路堤共構」原則可行。 

2.是以，系爭採購案確定以「路堤共構」方式，並由「○○公

司」於 100年 12月完成「100~103年新北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

設計畫路網規劃：103 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匝道工程」

成果，並據該成果辦理系爭採購案。 

3.系爭採購案為依十河局 100 年 9 月 16 日會議紀錄及「○○

公司」100年 12月定案之方案辦理，「『原設計案』及『系爭採

購案』關係圖」重點在說明「○○公司」於「97年細部設計案」

及系爭採購案間之關係。而「效益評估」係「○○公司」所承

辦，與「○○公司」較無關係，故先前未將其列入，非刻意遺

漏。 

4.況且，該「效益評估」定稿報告，亦公開於系爭採購案「投

標須知」壹、重要條款、二十一、招標文件清單(十三)電子檔

案(光碟片)中及政府電子採購網內。若招標機關刻意遺漏該資

訊者（假設語），何以又將該「效益評估」之定稿報告等文件

全部公開? 

5.綜上，「效益評估」係「○○公司」所承辦，與「○○公司」

較無關係，故先前未將其列入，非刻意遺漏。 

三、有關申訴廠商於申訴補充理由書(三)理由二所稱「系爭採購案



   

書圖內容有極大部分採用○○公司原設計內容…」、理由三所

稱「本採購案路線圖與○○公司細部設計圖相同…」、申訴辯

論意旨書理由一(一)所稱「…○○公司先前所製作書圖，即為

系爭採購案招標之主要內容…」、及申訴辯論意旨書理由四所

稱「…僅是縮小工程規模，即路寬減半…」云云，招標機關補

充陳述意見如下： 

1.有關「○○公司」於 100 年 12 月完成之成果，實為路線規

劃及對成子寮週遭地區交通量進行調查確認及可行性評估，其

「路線規劃」乃延伸自「○○公司」之構想，而「交通量可行

性評估」則彙整「○○公司」於 99年 12月完成「效益評估」

之交通量調查資料所做出之車道規劃，且相關標準斷面及平縱

面圖說皆為「示意圖」。 

2.「○○公司」之規劃成果文件與「○○公司」97年細部設計

圖之差異，簡述如下： 

(1)替代道路平縱面示意圖：「○○公司」所完成之替代道路是

介於「河川用地線」及「堤肩線」之間，與「○○公司」於 99

年 12 月完成「效益評估」定稿報告所使用之圖說，其位於河

川區域線以內，兩者不同。 

(2)替代道路橫斷面配置示意圖：因「○○公司」彙整「○○

公司」於 99年 12月完成「效益評估」之交通量調查資料（調

查日期為 99年 4月 10、11、20及 21日），做出車道規劃，故

該圖僅有車道需求及尺寸，並無下部結構之尺寸，是以與「○

○公司」97年細部設計成果無關。 

(3)新建匝道平縱面示意圖：匝道因路寬縮減，故跨徑配置、

縱坡線型及曲率亦需重新設計，且須配合十河局 100 年 10 月

21日所提供之淡水河左岸獅子頭河段防洪高保護工程之「堤肩

線」來做整體考量及調整，是以路線須介於「河川用地線」及

「堤肩線」之間，是以系爭採購案並非沿用 97 年細部設計成



   

果。 

2.系爭採購案與「○○公司」97年細部設計圖之實質上差異，

簡述如下： 

(1)匝道 A 段：同前述替代道路平縱面示意圖之差異，本匝道

段實際上無法沿用 97年細部設計成果。 

(2)觀音坑溪橋梁段：因觀音坑溪堤防配合 200 年防洪要求，

故橋梁高程須加高、橋墩基礎配置亦須避開觀音坑溪加高之堤

防構造物，且需平順銜接「路堤共構段」，及道路選線須設置

於堤肩線與河川用地線間，是以無法沿用 97年細部設計成果。 

(3)路堤共構段：因道路選線須以堤肩線與河川用地線間設

置，並因路堤共構之考量，路線縱坡將完全改變，故與 97 年

細部設計成果（高架橋設計）不同，是以無法沿用 97 年細部

設計成果。 

(4)銜接 103 線段：系爭採購案此段須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

工程設計標準」第 10及 14條規定來設計橋梁底部高程、道路

縱坡及平面線形；而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之梁底高程因須符合

「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第 6點規定，橋梁之最低梁

底高程必須高於河川兩岸之堤防堤頂高程或計畫堤頂高程，故

兩者梁底高程不同，道路縱坡亦不同，且本段初期因用地受限

而緊鄰堤防，故需考量堤防與橋梁共構之情形，且因 97 年細

部設計成果並無後段銜接 103 線段之部分，是以無法沿用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 

5.另經查「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及「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分別於 98年 12月及 6月針對橋梁結構耐震及基礎承載力之公

式、參數及係數等大幅修訂，故系爭採購案之高架橋部分[含

匝道 A 段(約 580 公尺)及銜接 103 線段(約 250 公尺)]須依規

範 98 年修訂版設計，並須重新檢核成蘆大橋既有橋墩之結構

安全、基礎之承載力與進行補強設計，是以 97 年細部設計成



   

果無法沿用。 

6.綜上，除無法沿用「○○公司」97年細部設計成果外，系爭

採購案實質上之內涵及其所依據之設計規範皆與「○○公司」

97年細部設計成果及其所依據之設計規範不同，申訴廠商所稱

「…僅是縮小工程規模，即路寬減半…」與事實不符。 

四、有關申訴廠商於申訴補充理由書(三)理由四所稱「本採購案為

本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2項及第 39條除外情形，且招標機關

已於投標須知第 8 條之第（3）款但書敘明不同意由原設計規

劃公司為得標廠商，○○公司自應變更為不合格標…」云云，

招標機關說明如下： 

1.「○○公司」所執行之 97年細部設計成果已無法沿用： 

(1)系爭採購案是依據十河局於 100年 9月 16日所召開研商「淡

水河左岸獅子頭河段防洪高保護工程堤防位置及路堤共構事

宜」會議結論（「路堤共構」之概念）及「○○公司」於 100

年 12月完成「100~103年新北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路網

規劃：103 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匝道工程」之成果所辦

理之採購。並非依「○○公司」於 97年 11月所完成之「成子

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細部設計」成果。 

(2)是以，並無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所述「機關辦理

採購，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

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一、提供規劃、

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之情

事，亦無同法第 38條第 2項及第 39條除外之情形。 

2.系爭採購案投標廠商「○○公司」並無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款所定應不予開標或決標之情形。 

五、本法第 6條平等原則及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招標，公開全

部 97 年設計成果之設計圖及設計報告，非申訴廠商於申訴辯

論意旨書理由二所稱「本採購案既經採購機關將前階段之規



   

劃、設計、效益評估報告列為招標參考文件，顯然前階段規劃

設計與後階段規劃設計有其關聯性…」云云，招標機關已於 101

年 11月 23日之陳述意見書理由二中敘明，不再贅述。 

1.綜上，重申系爭採購案與「○○公司」之原設計案為各自獨

立之 2案，非屬具有前階段及後階段之採購案： 

(1)因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不同意「○○公司」所執行之 97 年

細部設計成果，且「○○公司」於 99年 12月所完成之「效益

評估」定稿報告之結果亦確認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並不可行，

是以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已不適用，洽辦機關爰辦理本次招標

作業，並非辦理重複標的之採購案。 

(2)系爭採購案是依「路堤共構」概念及「○○公司」100年路

網規劃成果所進行之採購，為與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截然不同

之全新採購案，且因工程需求、用地受限及「路堤共構」等因

素，故僅能於此區域選線，並依十河局所提供之「堤肩線」及

「河川用地線」間進行路線調整。雖路線相近，但系爭採購案

與 97 年實際設計需求、條件、背景及法令等皆不同。惟申訴

廠商未詳加探究系爭採購案實質上並無「施行細則第 38 條」

及「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之情形，亦

無視系爭採購案與○○公司之原設計案實質上之工程差異

性，而僅聲稱「…估計原設計 50%以上之書圖，仍可用於本招

標案」及「…故原規劃設計公司僅須局部修改原設計圖

15%...」，甚或以招標機關公開所有文件為由，即稱系爭採購

案符合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諒係誤解，亦與事實不

符。 

3.系爭採購案與「○○公司」之原設計案為各自獨立之 2案，

非屬具有前階段及後階段先後及主從關係之採購案。即「○○

公司」非系爭採購案原規劃、設計廠商，故非屬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之情形，尚請  貴會明鑑。 



   

 

判  斷  理  由 

一、 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機關辦理採購，應於招標文件規定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或協助投標廠商：一  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

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二  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

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三  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

關之採購。四  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

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

購。五 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前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情形，於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

虞，經機關同意者，得不適用於後續辦理之採購。」定有明文。 

二、 本件申訴廠商主張招標機關之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之第 8

條投標之其他規定，第(2)款第 4目及第(3)款，有利益衝突及

不公平競爭之虞，故機關對參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不同意其參

加投標，已有明文規定。惟招標機關本件仍決標予前階段作業

之原規劃設計公司廠商，且謂本標案分 2路段：103線替代道

路長 812 公尺，匝道 A 長 586 公尺，共長 1,398 公尺；全路

段位址、線形僅替代道路末段 200公尺有局部改線，故原規劃

設計公司僅須局部修改原設計圖 15％(200/1398)，即能再利

用於本標工程，而成本至少可節省設計費 85％以上

(23,509,928 元×55％×85％＝10,990,890 元)，加上本工程全

線已有鑽探資料，又可再節省成本 105 萬 3,780 元，合計達

1,204萬 4,670元，即可節省公帑達 1,200萬元之譜，故對其

他廠商及申訴廠商而言，有利益衝突及不公平競爭之虞等語。 

三、 招標機關陳述謂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

定，申訴廠商於申訴補充理由書（二）附表「本招標案與原規

劃、設計案差異比較表」，所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即系爭採購案另一投標廠

商），3者之中，前階段提供規劃之廠商，實為○○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及○○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而後階段即「依該規

劃結果辦理之採購」，實則係指 93年由○○公司所得標之「成

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本設計」採購案，該

基本設計採購案經後續擴充，業於 97 年完成細部設計報告。

且系爭採購案非依原設計案設計成果辦理之採購，而係基於不

同需求所辦理之不同採購案，其設計標的與前述「依該規劃結

果辦理之採購」之「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

基本設計」採購案之設計成果已殊屬有別，非申訴廠商於申訴

申請書理由（1）所稱全路段位址、線形僅替代道路末段 200

公尺有局部改線云云，資為抗辯。 

四、 經查，招標機關辦理系爭採購案，其係先由○○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於 92 年 2 月完成「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

規劃工作」、○○公司於 94年 6月完成「成子寮地區及 103縣

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基本設計」、○○公司於 97 年 11 月完成

「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委託細部設計」、○○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 99年 12月完成「五股成子寮地區及

103 縣道交通改善工程後續推動效益評估」、○○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於 100 年 12 月完成「100-103 年新北市生活圈道路系

統建設計畫路網規劃：103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匝道工

程」，並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依評估報告撰寫邀標書，由

招標機關於 101年 8月辦理本件採購案，此為雙方當事人所不

爭執。 

五、 關於本件招標機關決標予○○公司，有無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機關辦理採購，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有

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

助投標廠商：一  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



   

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之情形，本府認定： 

(一) 本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提供規劃、設

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本

件之「前階段規畫」係依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於 100

年 12 月提出「100-103 年新北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

畫路網規劃：103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蘆橋匝道工程」

所為之後續之招標案，與「○○公司」之原設計案為各自

獨立之 2 案，非屬具有前階段及後階段先後關係之採購

案，故非屬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之情

形應甚明確。 

(二) 至於申訴廠商所稱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

認定不能形式認定應實質認定，亦即依立法目的應包含

「實質上」之「規劃商」亦不得參標始符立法精神。就此，

本府亦認為如「形式上」雖未參與前階段之設計規畫，但

「實質上」有參與者仍有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例如:如屬前階段廠商之分包商而實質參與

者即屬之。亦即如在前階段有「實質參與」○○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於 100 年 12 月提出「100-103 年新北市生活圈

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路網規劃：103縣道替代道路及銜接成

蘆橋匝道工程」之廠商，亦不得參標始符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精神。據此，本件○○公司，

依兩造所提之資料顯示，其在前階段亦非○○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之分包廠商或協力廠商，亦即縱從嚴格之實質內容

來看，亦並未參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之前階段規劃。

至於申訴廠商所稱「…估計原設計 50%以上之書圖(按:指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 97 年細設)，仍可用於本招標

案」及「…故原規劃設計公司僅須局部修改原設計圖

15%...」，惟此為招標機關所否認。且僅屬申訴廠商單方



   

之主張，並無足夠資料以實其說，再佐以經濟部水利署早

在民國 98年即不同意○○公司所執行之 97年細部設計成

果，加以「○○公司」於 99年 12月所完成之「效益評估」

報告亦確認 97年細部設計成果並不可行，是以 97年細部

設計成果已不適用於本案，申訴廠商雖主張 97 年細設成

果「仍有實質過半可以適用」，並提出其製作之比較表，

但經招標機關否認並主張：「○○公司 97 年完成之 103

線替代道路細部設計案，採全線橋梁設計佈設雙向各兩車

道，於觀音坑溪以北處係採全線高架橋型式及『河川區內

落墩』方式設計。惟，河川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

川局表示不同意於河道中落墩，故經研商協調後，考量防

洪因素，系爭採購案全線道路平面線型須配合治理計畫新

訂堤肩線調整，修正為 10 公尺寬雙向各一車道設計，部

分觀音坑溪以北路段將以『路堤共構』方式設計。故匝道

A 之平面線型及縱坡將與 97 年設計成果不同，匝道 A 之

橋梁線型及寬度檢討縮小、跨徑調整、及橋墩位置已截然

不同。觀音坑溪橋梁段亦須重新以 10 公尺寬設計，且必

須考量容納疏左一路北向車道匯入觀音坑溪橋之情形，是

以匝道 A及觀音坑溪橋均須重新設計。且觀音坑溪橋樑段

部分，因觀音坑溪堤防配合 200年防洪要求，故橋梁高程

須加高、橋墩基礎配置亦須避開觀音坑溪加高之堤防構造

物，且需平順銜接路堤共構段，及道路選線須設置於堤肩

線與河川用地線間；路堤共構段，因道路選線須以堤肩線

與河川用地線間設置，並因路堤共構之考量，路線縱坡將

完全改變；銜接 103線段，系爭採購案須依據『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規定來設計橋梁底部高程、道路縱

坡及平面線形。而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之梁底高程因須符

合『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規定，故兩者梁底高



   

程不同，道路縱坡亦不同，且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並無後

段銜接 103線段之部分。」另經查「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及「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分別於 98年 12月及 6月針

對橋梁結構耐震及基礎承載力之公式、參數及係數等大幅

修訂，故系爭採購案之高架橋部分(含匝道 A段及銜接 103

線段)須依規範 98年修訂版設計，並須重新檢核成蘆大橋

既有橋墩之結構安全、基礎之承載力與進行補強設計。綜

上，系爭採購案因路堤共構、河中不落墩及橋梁設計規範

修訂等原因，除無法沿用○○公司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

外，其實質上之內涵及其所依據之設計規範皆與○○公司

97 年細部設計成果及其所依據之設計規範不同，申訴廠

商所稱「…僅是縮小工程規模，即路寬減半…」與事實不

符。(參見他造當事人 101 年 11 月 23 日之陳述意見書第

4-5頁及 102年 1月 15日之陳述意見書(二)第 8-9頁)，

在雙方主張相反之情形下，本府僅能依現有資料判斷，由

於申訴廠商未能提出足夠佐證資料據以推翻上開經濟部

水利署已否決○○公司 97 年之細設，本府依據兩造提出

於本府之現有資料已分別從「形式認定」及「實質認定」，

均無法推出○○公司屬於本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1款所定之「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

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招標機關依據投標須知之規定據以

進行採購招標、決標尚難認有何違反法令之行為。 

六、 綜上，本件招標機關依據投標須知之規定據以進行採購招標、

決標，洵屬有據，原異議處理結果為相同之認定亦無不洽，應

予維持。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均不影響前揭判斷結果，爰

不逐一論究。 

七、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四川（請假） 

副主任委員  陳伸賢       

委    員  李永裕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林家祺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黃淑琳       

委    員  廖宗盛       

委    員  邱惠美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

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提起訴訟。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5 月 2 0 日 


